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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8          证券简称：*ST 开元        公告编号：2024-092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赠现金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9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赠现金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详细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恒企专修学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企教育”）目

前的经营状况，关联方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

道功程”）为协助恒企教育纾困、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拟向恒企教育无偿赠

与现金资产2.3亿元，并于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赠与现金支付至恒

企教育指定账户，本次赠与以现金资产的形式投入恒企教育为无附义务的赠与。 

2、2024年11月3日，公司、临时管理人与嘉道功程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重整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可能变更为嘉道功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嘉道功程

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恒企教育本次受赠现金资产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3、2024年12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赠现金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

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取得了全体成员同意。本次受赠现金事项尚

需提交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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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612500C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注册资本：800,000.00万人民币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成立时间：2014-11-10 

7、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

前海秘书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及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以上经营范围根据国

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9、主要股东：陈春梅持股99.96%，深圳嘉道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0.04%。 

10、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23/12/31 2022/12/31 2021/12/31 

资产总额 739,344.87 631,932.20 587,872.39 

负债总额 338,575.41 231,082.51 193,177.32 

净资产 400,769.46 400,849.69 394,695.07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3.61 15.46 306.90 

净利润 -80.23 -45.38 107.51 

11、关联关系说明：嘉道功程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受赠现金资产情况 

关联方嘉道功程为协助恒企教育纾困、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拟向恒企教

育无偿赠与现金资产2.3亿元，并于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本次赠与现金

支付至恒企教育指定账户，本次赠与以现金资产的形式投入恒企教育为无附义务

的赠与。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赠与方）：深圳嘉道功程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乙方（受赠方）：上海恒企专修学院有限公司 

为协助乙方纾困、促进乙方良性发展，甲方同意向乙方赠与现金。经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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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平等、友好、自愿协商，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

法规达成协议如下： 

一、赠与标的 

1、甲方自愿向乙方赠与现金人民币（大写）贰亿叁仟万元（￥230,000,000

元），乙方同意接受前述赠与财产。 

2、甲方确认，本协议约定的赠与行为为无偿赠与，无任何附加条件，未附

带任何义务。 

3、甲方保证赠与财产系甲方所有之合法财产，且有权向乙方赠与。本协议

约定的赠与行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 

4、甲方有权通过甲方指定第三方（以下简称“第三方”）向乙方交付本协议

项下的赠与财产。甲方保证其有权指定该第三方进行交付，甲方与第三方之间的

任何争议均与乙方无涉，乙方不承担因甲方与第三方争议而产生的任何责任或损

失，甲方及/或甲方指定第三方均不得因任何原因提出撤销本协议约定的赠与。 

二、赠与财产的交付 

1、甲方自行或通过其指定第三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本协

议约定的赠与财产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2、双方确认，乙方接受本协议约定的赠与所产生的税费由乙方承担。 

三、其他 

1、本协议自甲方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甲方公章、乙方法定

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乙方公章之日起成立，自乙方股东开元教育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当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

有权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决，仲裁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嘉道功程拟向恒企教育无偿赠与现金 2.3 亿元，公司收到赠与现金后，2024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预计将分别增加货币资金及资本公积相关科目金额 2.3 亿元，

本次受赠现金资产对公司 2024 年度合并利润表及历史期间财务报表无影响。（最

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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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是从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做出的决策，有利于减轻公司经营发

展的负担，能有效改善公司现金流，增强公司流动性及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的

长远发展，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故意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截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累积向嘉道功程借款 1 亿元，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累计计

提利息 572.17 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认为关联方嘉道功程为协助恒企教育纾困、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开元教育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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